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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徵各界意見」、「擴大全民參與」以及「引進外部專業」等原則。 

三、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3 年 7 月 29 日第 832 次會議審訂之「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附近地區第二期特定區必須等到附近地區第一期產業專用區之產業

招商權責發生率達 60%以上時，始能啟動區段徵收作業。爰此，現階段桃園市政府因尚未進

行第一期地區之開發，致無法確認附近地區第二期之開發時間及當時之土地所有權人，故桃

園航空城預備聽證會議尚未邀請其相對關係人參加。未來桃園市政府如確認附近地區第二期

之開發時間後，本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等規定辦理聽證作業。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主管機關是否應提高茶葉邊境抽檢機

制抽驗比例，或藉訂定高額罰金來遏止黑心商人阻絕於境外，

藉以多管齊下保障國人健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38） 

楊委員就主管機關是否應提高茶葉邊境抽檢機制抽驗比例，或藉訂定高額罰金來遏止黑心商

人阻絕於境外，藉以多管齊下保障國人健康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104 年 9 月 29 日公布特威茶葉有限公司自印度輸入

「TWG 洋甘菊茶」農藥殘留不符規定，依規定應辦理退運或銷毀，未流入市面。 

二、食藥署因應 104 年 4 月起之茶飲原料農藥殘留事件，加強輸入茶葉之輸入查驗措施，自 104 年

4 月 24 日起，針對產地來自越南、中國大陸、斯里蘭卡及印度之茶葉實施逐批查驗措施 6 個

月。該 4 國為我國輸入茶葉產品之主要來源國（占我國茶葉進口量約九成）。 

三、針對邊境通關查驗不符合的食品，均依規定辦理退運或銷毀，同時，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

查驗辦法規定，提高產品的抽驗機率，最高可提高至 100%抽驗；並責令食品業者實施自主管

理，確保食品衛生安全。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近來臺灣電子產業陷入轉型困境與焦

慮，建請政府應協助產業升級或轉型，以帶動臺灣經濟的成長

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4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40） 

許委員就近來臺灣電子產業陷入轉型困境與焦慮，建請政府應協助產業升級或轉型，以帶動

臺灣經濟的成長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我國產業成長動能集中，出口及投資均集中於製造業，尤其是 ICT 產業，因此在全球化的經

貿競爭浪潮、區域經濟的整合衝擊下影響相對深刻。若無法以國際化的思維、適時調整相關

產業發展政策，則我國產業在全球上的發展必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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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3 年 10 月 13 日本院核定「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以「維新傳統產業」、「鞏固主力產

業」及「育成新興產業」為主軸，分別提出「提升產品品級及價值」、「建構完整產業供應

鏈體系」、「建立系統解決方案能力」及「加速新興產業發展」4 大轉型策略，鼓勵企業提升

智慧、綠色、文創的高質化產業內涵，進而帶動產業結構優化轉型。 

(一)在維新傳統產業方面： 引導業者開發關鍵材料、製程與產品，並協助培訓共通性基礎高

階人力，同時鼓勵國內業者發展具市場需求導向之創新商業模式，透過異業整合應用，

從高端產品應用領域切入，掌握全價值鏈關鍵技術之高值化研發，以提升整體產業附加

價值率，塑造我國高值化產品形象，帶領傳統產業創新加值。代表性的產業除高值化紡

織、自行車外，螺絲螺帽產業也從生產平均單價每公斤 20 元的一般五金螺栓，提升為生

產平均單價每公斤 900 元之航空用螺栓，價差高達 45 倍。 

(二)在鞏固主力產業方面： 為提升產業競爭能力，鼓勵具指標性廠商掌握關鍵技術/產品，藉

由補助業者開發可超越目前國內產業技術水準之關鍵材料、零組件及設備，帶動產業上

中下游發展，補足產業價值鏈缺口，並引導業者建立整體系統解決方案供應者能量，以

擴大整廠整案海外輸出，爭取國際商機。例如工具機控制器、整廠整案工程輸出……等

。 

(三)在育成新興產業方面： 因應產業需求及政策發展方向，政府以主題引領方式，發展替代

性的主流新興產業，鼓勵業者進行開發新興產品或服務，進而構築產業生態體系。同時

針對新興產業發展相關軟體、硬體、平臺以及創新營運模式，例如：智慧城市、3D 列印

製造等，以加速新興產業發展。 

三、電子資訊業仍是臺灣在國際上最具優勢的產業 

(一)臺灣在電子關鍵零組件方面，已成為全球領先者之一，近年來政府更積極協助業者透過

技術深耕與產品差異化創造競爭優勢，如臺灣面板業者目前在高解析度面板上具有領先

的發展優勢；而在晶圓代工方面，台積電與聯電長期扮演全球晶圓代工龍頭的角色，與

Intel 及三星等大廠並駕齊驅，我國半導體業者更為高通（Qualcomm）等全球 IC 龍頭廠

商重要的合作夥伴，在全球產業中維持良好的競爭地位。 

(二)在終端產品方面，臺灣資通訊產業如宏碁（Acer）、華碩（ASUS）、宏達電（HTC）等

品牌業者，由於受到全球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而出現部分短期的營運波動，不過由於我

國業者仍積極投入新產品與新技術的研發，快速投入如雲端運算、物聯網、智慧科技等

新興領域，在企業與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品牌業者仍具有國際競爭力。 

(三)而以製造業來說，未來 ICT、物聯網（IOT）、系統整合之產業，係國際產業發展之潮流

趨勢，亦是臺灣具發展基礎與優勢的新產業；另如服務業之國際金融、醫療等知識密集

型的產業，以及綠色製造及綠色能源，亦是未來我國可以推動之新產業。 

(四)此外，未來對電子資訊產業而言，如智慧家庭、智慧穿戴、智慧車輛、智慧機器、智慧

教室等新興智慧化科技持續推出，將有機會驅動資訊電子朝新興生活應用滲透，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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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消費者需求，使整體產業前景看好，加上經濟部「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臺灣

高科技產業將快速因應國際產業情勢的變化調整轉型，以提升國際競爭力及產業附加價

值。 

（三十九）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農業用地設置綠能設施應落實農業經

營之審認事宜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2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21） 

丁委員就農業用地設置綠能設施應落實農業經營之審認事宜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

員會查復如下： 

一、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以下簡稱容許辦法）第 27 條至第 30 條

規定，綠能設施除依第 30 條規定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不利耕作農業用地或符合黃金廊道計

畫範圍及措施，與受污染農地等區位申請設置者外，其餘案件均應具備「結合農業經營」之

前提條件，始得設置。 

二、本會為落實農業設施確實結合農業經營使用，已進行下列行政處理作為，以協助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以下簡稱市縣政府）核實審認： 

(一)強化農業設施之審查流程：104 年 2 月 12 日以農企字第 1040012074 號函市縣政府，規範

申請人應於農業經營計畫敘明農業經營與綠能設施之結合情形，地方政府於受理綠能申

請案件時，即由農業單位先行審查 1.是否符合容許辦法之申請基準或條件；2.設置綠能設

施是否影響農業經營；3.對同意案件造冊列管與查核。 

(二)明確農業經營之查核標準：104 年 8 月 25 日以農企字第 1040012614 號函市縣政府，明定

農業主管機關按申請人所栽種作物，依農業統計年報該等作物近三年產量平均值之 7 成

估認最低生產量，作為合理農業經營事實之判定依據。 

(三)強化跨單位會審與勾稽作業：104 年 8 月 25 日函並明定建築主管機關於發給農業設施使

用執照前之審查作業，應通知農業主管機關會審建築物是否依原核定之圖樣與用途興建

，經確認符合者，始予核發使用執照。 

(四)明確規範未依計畫用途使用之處理作法：104 年 9 月 23 日以農企字第 1040012719 號函市

縣政府，重申未依核定之農業經營計畫內容使用，經原核定機關依法廢止其容許使用同

意者，除應依容許辦法第 33 條規定，通知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裁處

外，亦應通知能源主管機關（經濟部）依法停止躉購其電能。 

三、另應以透光材質搭建之農業設施項目（如溫室、育苗作業室等），考量其於屋頂附屬設置綠能

設施恐有影響農業經營之虞，又為避免能源業者無積極農耕使用，僅以零星栽植作物方式應

付檢查，本會除將持續檢討設施之申請基準或條件規範，以強化事前之審認外，亦請擬申請

之業者進行付費之試驗研究，俾利後續作為作物種類及其栽植條件審查規範之研訂參據，避


